
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3]1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局、教

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

（财教〔2012〕376 号）规定，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管理，

确保助学金政策顺利实施，我们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

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3 年 6 月 3日 

  

  

  

  

  

  

  

  

  

  

  

  

附件：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以下简称国家助

学金），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 号）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

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

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附属的中专部、

中等职业学校等。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

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

别山区、罗霄山区等 11 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南疆

三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

范围。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主要资助受

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1500 元。以后年度，将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适时调整资助标准。 

  第五条 国家助学金按学期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学校应将《中

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 1）及《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申请指南》（附 2）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新生和二

年级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

材料。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根据本办法和各地制定的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

统和技工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

总。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审核结果在相关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

日的公示。 

  第六条 中央财政于每年 9月 30 日前按照财政部提前通知转移支

付指标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



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核定的受助学生数和生源结构，按照一定比例

提前下达下一年度应承担的国家助学金预算。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提

前下达的助学金预算后，应尽快分解下达，确保下一年度春季学期国

家助学金按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 

  中央财政于每年 10 月重新核定当年应承担的国家助学金预算。地

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足额安排应承担的国家助学金预算，按时拨付国

家助学金。 

  第七条 国家助学金通过学生资助卡发放给受助学生。中等职业学

校或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为每位受助学生办理学生资助卡，学生本人持

身份证原件和学生证，到发卡银行网点柜台激活资助卡后方可使用。

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也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

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 

  第八条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

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应当制定本校国家

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助学工

作。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资

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九条 省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享受资助政策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条件、学费标准、招生

就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督促民办中

等职业学校依法办学，规范收费。 

  第十条 国家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中等职业学

校助学金、奖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

提供助学贷款。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开辟“绿色通道”，对携有可证明其家庭经济

困难材料的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

以不同方式的资助，再办理学籍注册。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对国家

助学金的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

检查和社会的监督。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

滞留国家助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解

释，各省（区、市）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教育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7 月 1日起施行。原《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

〔2007〕84 号）和《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技工学校国家助学金

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教〔2007〕85 号）同时废止。 

    

  

  

  

  

  

  

  

  

  

  

  

  

  

  

  

  


